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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1 屆第 209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1 年 10 月 18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錄取人員資料統計分析

一、背景說明

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在李典試委員

長選全心全力督導下，於本（101）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分別在

臺北、桃園、新竹、臺中、嘉義、臺南、高雄、花蓮、臺東、澎

湖、金門、馬祖等 12 考區同時舉行，並於 9 月 19 日順利完成榜

示。

二、考試辦理情形

本考試報考人數 15 萬 6,161 人(男性 6 萬 1,847 人，女性 9

萬 4,314 人)，全程到考人數 10 萬 5,487 人(男性 3 萬 9,719 人

，女性 6 萬 5,768 人)，到考率為 67.55%(男性 64.22%，女性

69.73%)；榜示結果，總計錄取 5,927 人(男性 2,583 人，女性

3,344 人)，錄取率為 5.62%(男性 6.50%，女性 5.08%)，錄取人

數雖高於 100 年之 5,373 人計 554 人，然因到考人數眾多，錄取

率反而低於 100 年之 5.87%。

三、錄取人員相關統計分析

（一）年齡

1. 高等考試三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人員平均年齡為 29.63 歲，其分布比率以

26-30 歲為最多，計 1,468 人，占 43.21%；其次為 31-35 歲

，計 768 人，占 22.61%(詳如表 1)，相較於 100 年，本年錄取

人員平均年齡微幅呈現上升的情形，較去年增加0.67歲。

(1)高考年齡最長者：60 歲(40 年次，女)，財稅行政

(2)高考年齡最低者：21 歲(79 年次，女)，財稅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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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101 年與 100 年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年齡比較表

年度
平均
年齡

18-20 21-25 26-30 31-35 36-40 41-45 46-50 51 以上

101 29.63
0 729 1468 768 293 86 40 13

0.00% 21.46% 43.21% 22.61% 8.63% 2.53% 1.18% 0.38%

100 28.96
0 704 1550 656 198 51 22 3

0% 22.11% 48.68% 20.60% 6.22% 1.60% 0.69% 0.09%

註：報表之年齡計算係以 101 年減去錄取者出生年，前述文字敘述部分則以實足年齡

作為計算基準。

2.普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人員平均年齡為 29.35 歲，較去年微增

0.44 歲，其分布比率同樣以 26-30 歲為最多，計 1,051 人，

占 41.54%，較去年下降 6.24%；其次為 21-25 歲，計 637 人，

占 25.18%(詳如表 2)。相較於 100 年，21-25 歲及 30 歲以上

之年齡層之錄取人數及比率均明顯提升。

(1)普考年齡最長者：57 歲(44 年次，男)，都市計畫技術。

(2)普考年齡最低者：20 歲(80 年次，女)，人事行政。

表 2 101 年與 100 年普通考試錄取人員年齡比較表

年度
平均
年齡

18-20 21-25 26-30 31-35 36-40 41-45 46-50 51 以上

101 29.35
0 637 1051 534 197 62 38 11

0.00% 25.18% 41.54% 21.11% 7.79% 2.45% 1.50% 0.43%

100 28.91
1 532 1046 426 120 46 13 5

0.05% 24.30% 47.78% 19.46% 5.48% 2.10% 0.59% 0.23%

註：報表之年齡計算係以 101 年減去錄取者出生年，前述文字敘述部分則以實足年齡

作為計算基準。

（二）教育程度

1.高等考試三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，計

1,997 人，占 58.79%；其次為碩士 1,371 人，占 40.36%(詳如

表 3)，與 100 年相近。進一步分析如下：

(1)博士程度：錄取 16 人，占 0.47%，高於 100 年之 0.28%。

(2)碩士程度：錄取 1,371 人，占 40.36%，高於 100 年之

39.7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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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大學程度：錄取 1,997 人，占 58.79%，低於 100 年之

59.67%。

(4)專科程度：錄取 13 人，占 0.38%，高於 100 年之 0.28%。

其中以經普通考試或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及格滿 3 年

資格應考者計 12 人，以軍職年資（曾任中尉以上 3 年）資

格應考者計 1人。

表 3 101 年與 100 年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比較表

2.普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分布比率以學士為最多，計

1,588 人，占 62.76%；其次為碩士 831 人，占 32.84%(詳如表

4)，與 100 年相近。進一步分析如下：

(1)博士程度：錄取 7 人，占 0.28%，高於 100 年之 0.14%。

(2)碩士程度：錄取831人，占32.85%，低於100年之 34.31%。

(3)大學程度：錄取 1,588 人，占 62.77%，高於 100 年之

60.44%。

(4)專科程度：錄取 51人，占 2.01%，略低於 100 年之 2.24%。

(5)高中(職)：錄取 53人，占 2.09%，略低於 100 年之 2.88%。

表 4 101 年與 100 年普通考試錄取人員教育程度比較表

年度
錄取
人數

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職

101 3397
16 1371 1997 13 0

0.47% 40.36% 58.79% 0.38% 0.00%

100 3184
9 1266 1900 9 0

0.28% 39.76% 59.67% 0.28% 0.00%

年度
錄取
人數

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高中職

101 2530
7 831 1588 51 53

0.28% 32.85% 62.77% 2.01% 2.09%

100 2189
3 751 1323 49 63

0.14% 34.31% 60.44% 2.24% 2.88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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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性別

1.高等考試三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 3,397 人，其中男性 1,466 人、占 43.16%，

女性 1,931 人、占 56.84%，總錄取率 7.63%；男性錄取率為

8.20%，高於總錄取率，女性錄取率為 7.23%，低於總體錄取

率(詳如表 5)。此種情形，與 100 年錄取結果相近。

表 5 101 年與 100 年高等考試三級考試錄取人員性別比較表

年

度

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
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
101

67384 44538 3397 7.63%

28587

(42.42%)

38797

(57.58%)

17861

(62.48%)

26677

(68.76%)

1466

(43.16%)

1931

(56.84%)
8.20% 7.23%

100

61990 40474 3184 7.87%

25568

(41.25%)

36422

(58.75%)

15807

(61.82%)

24667

(67.72%)

1346

(42.27%)

1838

(57.73%)
8.52% 7.45%

2.普通考試

本項考試錄取 2,530 人，其中男性 1,117 人、占 44.15%，

女性 1,413 人、占 55.85%，總錄取率 4.15%，男性錄取率為

5.11%，高於總錄取率，女性錄取率為 3.61%，低於總錄取率

(詳如表 6)。此種情形，亦與 100 年錄取結果相近。

表 6 101 年與 100 年普通考試錄取人員性別比較表

年

度

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
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
101

88777 60949 2530 4.15%

33260

(37.46%)

55517

(62.54%)

21858

(65.72%)

39091

(70.41%)

1117

(44.15%)

1413

(55.85%)
5.11% 3.61%

100

73014 51016 2189 4.29%

27415

(37.55%)

45599

(62.45%)

18196

(66.37%)

32820

(71.97%)

991

(45.27%)

1198

(54.73%)
5.45% 3.6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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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一步將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區分行政類及技術

類加以分析男女性別錄取率之差異，顯示結果如下(詳如表 7)：

(1)高考三級行政類錄取率為 6.80%，男性為 6.47%，略低於女

性之 6.94%，其錄取率相近。

(2)高考三級技術類錄取率為 9.84%，男性為 10.45%、女性為

8.75%，男性錄取率高於女性錄取率。

(3)普通考試行政類錄取率為 3.15%，男性為 2.91%、女性為

3.25%，男性錄取率低於女性錄取率。

(4)普通考試技術類錄取率為 8.11%，男性為 8.82%、女性為

6.70%，男性錄取率亦高於女性錄取率。

表 7 101 年高普考試行政與技術類科錄取人員性別比較表

四、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增額錄取與重複錄取情形

（一）民國 101 年

本次考試普通考試增額錄取經考試院核為 847 人，係由分

發機關（銓敘部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）根據「公務人員考試

增額錄取名額處理要點」(詳如附錄)相關規定計算：

1.分發機關依據處理要點第 3 點前 5 款人員異動因素查估，建議

增額錄取人數 214 人。

2.考選部依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6 款提供之最近 3 年公務人員高考

報考人數 到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

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

高考三級
行政類

48331 32452 2207 6.80%

15879
(32.85%)

32452
(67.15%)

10093
(63.56%)

22359
(68.90%)

654
(29.63%)

1553
(70.37%)

6.47% 6.94%

高考三級
技術類

19053 12086 1190 9.84%

12708
(66.70%)

6345
(33.30%)

7768
(61.13%)

4318
(68.05%)

812
(68.24%)

378
(31.76%)

10.45% 8.75%

普考行政類
70728 48735 1539 3.15%

20930
(29.59%)

49798
(70.41%)

13744
(65.67%)

34991
(70.27%)

401
(26.06%)

1138
(73.94%)

2.91% 3.25%

普考技術類
18049 12214 991 8.11%

12330
(68.31%)

5719
(31.69%)

8114
(65.81%)

4100
(71.69%)

716
(72.25%)

275
(27.75%)

8.82% 6.7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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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級暨普通考試同時錄取平均人數 619 人，經人事行政總處考

量其中勞工行政、統計、財經廉政、交通技術、氣象及漁業技

術等 6 類科，今年原提報之需用名額較往年平均數為低，爰改

以參考最近 3 年同時錄取平均比率 38％酌予減列 26 人，實際

加計 593 人。分發機關總計提報增額錄取 807 人（214 人+593

人），實際增額錄取 847 人(含同分錄取 47 人、環境工程類科不

足額 7 人)。

3.本次高普考試重複錄取 975 人，重複錄取率 38.54%，目前錄取

結果顯示，本次普通考試增額錄取人數與實際重複錄取人數相

差 128 人（847 人-975 人）。

（二）民國 100 年

分發機關於提報 100 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增額錄取人數，

已參酌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6 款加計最近 3 年公務人員高考三級

暨普通考試同時錄取人數，建議增額錄取 907 人。惟鈞院第

153 次會議討論決定：基於閱卷試務時程、考試穩定性、公平

性及應考人權益等，修正通過之要點不適用本次考試。前揭建

議增額錄取人數刪除超過正額錄取名額 50％部分，減列 242 人

（907 人-665 人），核定增額錄取人數為 665 人，榜示後實際增

額錄取 703 人。該年高普考試重複錄取 894 人，與實際增額錄

取人數相差 191 人（703 人-894 人）。

（三）今年若於榜示前，將高普考應考人以身分證字號比對，重複錄

取人數為 975 人（亦即同為榜示後身分證比對之人數 975 人）

，再加計 214 人（要點第 3 點前 5 款之計算），共計 1,189 人

，比實際增額 847 人尚不足 342 人（847 人-1189 人）。

五、本次考試特色

(一)報考人數、到考人數及錄取人數創新高：報考人數達 15 萬

6,161 人、到考人數 10 萬 5,487 人，創 15 年來之新高；錄取

人數達 5,927 人，亦創 18 年來之新高。

(二)增設離島考區：首次於 7、8 月颱風季節增設離島澎湖、金門、

馬祖三考區，嘉惠離島地區應考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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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試卷量最多：印製申論式試卷數量高達 82 萬 4,299 份、測驗

式試卡 60 萬 2,621 張，合計 142 萬 6,920 份。全部測驗式試卡

採電子計算機評閱，到考申論式試卷 57 萬 4,970 份，由閱卷委

員評閱，總計於 19.5 日內評閱完成。

(四)遴聘典試命題審題閱卷委員最多：遴聘擔任典試工作之委員計

1,022 人，參與閱卷之委員達 941 人。因閱卷委員人數眾多，本

部原有閱卷空間不足，經機動調整後方得疏解閱卷委員之不便。

(五)聘僱臨時人力最多：最高峰達 240 人，且囿於空間有限，無法

再增聘人力支援，爰以加班方式辦理收發、核校及登分等工作

，臨時人員加班時數直逼每月上限 46 小時。

(六)主動關懷與說明：李典試委員長選時時溫馨感謝及關懷閱卷委

員在炎炎夏日，不辭辛勞，犧牲假期與休憩時間，擔任典試工

作，並提醒委員掌握時效，如期閱卷完成；另本部為使閱卷委

員瞭解相關權益，亦將相關閱卷酬勞支付規定，以書面簡明扼

要方式印發說明單告知並致謝意。

六、結語及未來努力方向

本考試為本部辦理考試規模最大之考試，幸賴全體考試委

員鼎力協助。為國家掄才、滿足用人機關的用人需求，是本部

施政的重要目標，本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增額錄取名額與實際

重複錄取人數仍有差距，可以預見重複錄取致普考錄取人數不

足分發之情形仍會發生，本部將依據院長指示及各委員於鈞院

第 11 屆第 203 次、第 205 次會議發言卓見，利用資訊科技，檢

討現行作業，俾減輕重複錄取情形，落實本部考試用人為國舉

才施政目標。


